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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清远市昌发五金加工有限公司年拆解加
工废电线电缆 1.8 万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

响报告表》的批复

清远市昌发五金加工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批的《清远市昌发五金加工有限公司年拆解加工

废电线电缆 1.8 万吨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

称“报告表”）等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技改项目位于清远市清城区石角镇黄布村清远市昌发

五金加工有限公司内，中心地理坐标为北纬 23°57'55"、东经

112°58'26"。本次技改不涉及废电机和废五金拆解加工生产，

也不对原电线电缆拆解加工生产线的其他生产工艺进行调整，

仅在原电线电缆拆解加工生产线的基础上增加2台摇床和 1台

电烘干设备，以达到降低铜米（铜料颗粒）水分和满足客户需

求的目的。

该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3 日被发现未报批的情况下，擅自

新增投产 1 套风选设备及 2 套水力摇床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的有关规定。违法行为经已查处，建设

单位已落实行政处罚决定。你公司必须认真吸取教训，增强守



法意识，杜绝违法行为再次发生。

二、根据报告表的评价结论，在你公司全面落实报告表提

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和符合污染

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的前提下，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

行。你公司应按照报告表内容组织实施。

三、报告表经批准后，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生产工艺、地

点或者防治污染的环保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当重

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四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

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

制度。项目建成后，须及时开展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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